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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平衡视角下的股东查阅权落实路径

林一英*

内容提要:股东查阅权源于股东财产权保护,以及股东与公司管理层的受托关系。查阅权有利于

股东更好行使股东权利和监督公司经营管理。查阅权既有自益权属性,更有共益权属性。查阅权

行使需要平衡股东知情权与公司经营权的关系。《公司法》强化股东权利保护,允许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并相应增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规定。《公司法》

增加股东查阅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规定,增加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应遵守相关法律的规

定。为更好落实股东查阅权,同时平衡股东权利保护和公司利益保护的关系,应当根据查阅客体

的敏感程度设置不同的举证责任和查阅方式。将正当目的作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利益的程序性限

制,查阅的范围限于实现查阅目的的必要范围。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作为股东行使监督权

尤其是制约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查阅权 利益平衡 查阅客体 正当目的

一、股东查阅权的立法演进与司法争议

(一)立法演进———查阅权的不断扩张

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仅有第32条、第

110条两条规定,查阅的客体较为有限,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

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

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扩充股东查阅权客体:一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查阅客体扩大到公司章程、董事会会议决议和监事会会议决议等资料;二是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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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置备有关资料,以便股东查阅;三是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从公司获得报酬的情况。〔1〕该修订草案中没有查阅会计账簿的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

员会关于修订草案修改情况汇报中提出,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

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也不允许中小股东查阅公司财务状况,权益受到损害的中小股东又无法像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那样可以通过转让股份退出公司,致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200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要求

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2〕

2005年修改后的 《公司法》拓宽了股东查阅客体范围,包括:除股东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

计报告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股

东可以在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后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除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

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董事会会议决议、

监事会会议决议。
(二)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是否允许查阅会计凭证

对于能否查阅会计凭证,尤其是原始会计凭证,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各地法院判决

结果颇不一致,其中东部地区法院支持查阅会计凭证的多,西部支持的少。支持查阅会计凭证的判

决理由主要是从立法目的角度解释,认为股东仅查阅会计账簿难以真正了解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公

司董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原始凭证才是最直接、充分地反映公司真实经营管理情况的信息资料,

不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股东知情权实质上得不到保护。不支持查阅的理由,主要是从文义角度

解释出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2017年修正)规定,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

记账和其他辅助账簿。而会计凭证 (包括销售、采购合同和库存单)不在会计账簿的范围,法律没

有赋予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的权利。〔3〕不仅地方法院对这一问题判决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

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 “李某君等与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知情

权纠纷案”中支持了股东查阅会计凭证。202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 “富巴投资有限公司与海融

博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中,又判决股东不能查阅会计凭证。

尽管立法层面对是否允许查阅会计凭证没有明确规定,但部分地区出台了地方性意见对此问

题进行了探索,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2008年)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的公司会计账簿包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

2016年4月12日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征求意见稿)》第16条将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与会计账簿并列规定为股东可请求查阅的范围,但

正式发布的规定删去了可以查阅会计凭证的规定,原因是争议太大,留待司法实践继续探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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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的说明》,载安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法律出

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参见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载安建主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参见李建伟:《股东知情权诉讼研究》,载 《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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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回应与完善

2021年12月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 《草案 (一审

稿)》]增加股东符合正当目的要求下可以查阅会计凭证的规定,解决了司法实践长久以来是否

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的争议;扩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的规定,明确连续180日以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理由怀疑公司业务执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

章程的,可以委托中介机构在必要范围内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增加股东及其委托的

中介机构查阅、复制有关材料,应当遵守有关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和会

计凭证股东的持股比例由1%提高到3%,并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持股比例作出低于3%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以下简称 《草案 (三审稿)》]删去了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 “有理由怀疑公司业务执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

章程的”“在必要范围内查阅”的限制性要求,规定了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

凭证相同的程序。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查阅权进行差异化规定是否合理,允许查阅

会计凭证后,如何在强化股东知情权和降低对公司经营的干扰之间实现平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查阅权的客体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而促使中小股东更好制约控股股东滥用权利,这些问题都需

要进一步研究。

(四)《公司法》(2023年修订)的主要内容

《公司法》(2023年修订)在股东查阅权方面作了如下修改:第57条在查阅会计账簿基础上,

增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书面说明目的后可以要求查阅会计凭证的规定,同时增加股东可以委托中介

机构查阅相关材料的规定,增加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复制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规定。同时对

查阅、复制后应当遵守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要求作了规定。在第110
条对股份有限公司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除采用少数股东权 (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适用相同的程序,同样增加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查阅、复制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规定。此外,还规定上市公司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应

当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查阅权的功能、属性与利益平衡

(一)查阅权功能———股东权行使与监督

股东知情权作为一项工具性权利,是股东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股东知情权

包括查阅权、质询权、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和信息接收权。〔5〕在知情权中,信息接收权作为一种

被动权利,主要由公司将相关文件披露或者提供给股东,质询权则是股东就公司执行事务相关事

项向董事、监事等提出质疑和询问。在知情权中,查阅权 (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和查阅权两者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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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替代的作用,后续论述)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

查阅权根源于股东财产权保护,以及股东与公司管理层的受托关系。〔6〕一方面,公司与股

东虽然属于不同主体,但是股东历来被认为是公司资产的受益所有人 (beneficiaryowner),因此

股东当然享有查阅权,股东查阅公司财产状况就如同其可以了解自身财产状况一样。另一方面,

公司管理层作为受托人经营公司,为了确保管理层能够勤勉尽责履行其受托义务,股东应当拥有

查阅权。〔7〕基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查阅权成为股东的一项固有权利,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

或者司法实践都认为公司章程不能对查阅权作出限制,剥夺股东的知情权。例如美国 《示范公司

法》第16.02条 (d)规定,本条所规定的股东查阅权,不得以公司章程或者细则取消或者限制。

查阅权有两项功能:一是确保股东更好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法赋予股东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

决议的权利。股东必须在知悉公司经营情况尤其是财务状况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

的决议。如股东可以查阅获取其他股东的信息,与其他股东沟通,进而才能在其行使表决权、提

案权时,在信息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作最佳判断,间接促进公司治理的完善。上市公司股东可以通

过查阅股东名册行使征集投票权。股东要转让股份或者上市公司股东面对公开市场的收购要约

时,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助于其正确评估股价。二是查阅权可以增强股东监督公司的能力,降

低代理成本。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查阅权可以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

本,实现对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制约。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开公司中,查阅权行使可以强

化股东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督,降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股东固然可以通过公司提供的

财务报告了解公司财务信息,但仅仅从公司提供的财务信息难以发现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和管理层

违法问题,尤其是在财务信息造假的情况下。赋予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权利,通过将

原始信息与衍生信息进行对照检查,股东能掌握真实财务状况,避免被管理层欺骗。查阅权作为

代表诉讼的信息收集工具 (information-gatheringtool),〔8〕可以克服代表诉讼举证难问题。实

证数据研究表明,股东通过行使查阅权获取信息后,不论是后续直接提起诉讼,还是与公司股

东或者管理层协商,都实现了对享有公司控制权或者管理权的人的制衡,这对于改善公司治理

具有重要意义。在股权较为集中的公司,股东通过行使查阅权,依靠控制管理者治理模式,例

如选任和罢免董事、与其他小股东联合对抗大股东等策略,实现公司治理目标。〔9〕

(二)查阅权属性———共益权大于自益权

就股东权行使的目的看,股东权有共益权与自益权的区分。从查阅权的功能看,股东通过行

使查阅权获取信息,不仅对于个体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有利,更重要的是,其可以用于股东监督公

司经营状况,改善公司治理。因此,查阅权的行使对于股东个体和公司整体利益都有益。股东行

使查阅权,首先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从2005年我国 《公司法》增加股东查阅会计凭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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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SeeRandallS.Thomas,ImprovingShareholderMonitoringofCorporateManagementbyExpandingStatutory
AccesstoInformation,38ArizonaLawReview331,335 336(1996).

SeeBrowningJeffries,ShareholderAccesstoCorporateBooksandRecords:TheAbrogationDebate,59DrakeLaw
Review1087,1099 1100(2011).

SeeRalesv.Blasband,634A.2d927,934n.10(Del.1993).
SeeRobin HuiHuang & RandallS.Thomas,TheLaw and Practiceof ShareholderInspection Rights:A

ComparativeAnalysisofChinaandtheUnitedStates,53Vanderbilt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907,9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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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看,法律委员会认为,查阅会计账簿主要是给予长期不分红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信

息、评估其股权价值,进而退出公司的权利。此种理由自然主要体现了查阅权的自益权属性,但

是股东通过查阅信息评估其股权价值,自然会利用查阅的信息与公司董事会或者公司控股股东就

公司治理事项进行协商,如要求公司分红或者改变经营策略等,基于自益权目的行权间接实现改

善公司治理的共益权目标。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查阅权是公司行使监督权最重要的基

础。股东要行使监督公司经营状况的共益权,必然需要搜集公司财务状况信息,才能有的放矢、

有效行使监督权,作为对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补充或者延伸。

基于查阅权行使的目的与功能看,其具有自益权和共益权的双重属性,且更具有共益权属

性。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理上也将查阅权作为一种共益权。〔10〕《草案 (一审稿)》对于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查阅权行使的条件作了限定,即股东 “有理由怀疑公司业务执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公司章程”,该规定似乎将股东查阅权限定为监督公司经营而行使,而即便在公众公司,股

东也有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行使查阅权的情形,《公司法》(2023年修订)删去上述目的限制的规

定,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基于自益权和共益权目的查阅相关材料的权利。

(三)查阅权的利益平衡———股东权利与公司经营权

1.查阅权与经营权

查阅权对实现股东权利和公司监督十分必要和重要,但是行使该权利可能会影响公司内部管

理机制,对公司经营造成破坏,或者给公司带来较高的成本。对查阅权限制较少的立法更倾向于

保护股东的经济利益和对管理人员问责。对查阅权设置较多门槛的立法,更侧重于允许公司在没

有司法或者股东干预的情况下自我管理。因此,查阅权的利益平衡实质是在经营者权限

(managerialauthority)与经营者责任 (managerialaccountability)两者间的平衡。〔11〕

股东查阅权行使的目的之一是维护自身权益,此时股东的权利和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尤其是董

事的商业判断会有冲突。如查阅目的是基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请求,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董事基于

公司利益最大化合理作出的决策,那么此时股东基于不分配利润的理由请求查阅会计资料就可能

干扰公司的经营决策。

此外,股东查阅权是股东进行代表诉讼的重要工具,股东行使查阅权进而对董事提起代表诉讼

或者通过协商策略,能够对董事违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构成威慑。反过来看,股东通过行使查阅

权后提起诉讼,可能导致董事在经营决策时更倾向于为避免被股东提起诉讼追责而不愿意承担经营

的风险。公司可能会因过于保守的策略错失商业机会,此时就涉及管理权和追责之间的平衡问题。

股东行使查阅权后对董事具体经营行为提出质疑,主要是从维护股东自身利益出发,因为股

东对公司没有受信义务,不必站在公司整体利益角度来行使监督权。而此时,股东可能并不是经

营管理行为的最佳决策者。特别是当股东个人利益远远小于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持股比例很低

的小股东,其个人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相比更小。极端的情况,如果股东在公司中仅拥有少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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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参见李建伟:《“实质性剥夺”股东知情权的公司意思效力研究——— <公司法解释四>第9条的法教义学分析及展

开》,载 《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
SeeBrowningJeffries,Shareholderaccesstocorporatebooksandrecords:Theabrogationdebate,59DrakeLaw

Review1087,109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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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在竞争对手公司中拥有大量权益,该股东将通过向竞争对手传递公司信息而单独受益,而

整个公司和其他股东显然会受到损害。

2.查阅权与信息保护

一方面,查阅权行使必然会涉及公司经营信息,很多情况下,公司账簿中包含着不少的商业

秘密,如果股东滥用其查阅权,其结果极有可能造成公司及其他全体股东不可估量的损害。〔12〕

此外,电子信息的增加提高了查阅权的风险,随着算法处理能力的增强,股东查阅相关信息后,

可能会推断出很多超越查阅权客体范围的信息,此类信息虽然不是查阅权的直接客体,但是公开

后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利益。尤其是查阅上市公司的信息,很可能构成内幕信息或者重大信息,此

时还涉及信息披露平等问题。公司管理层基于勤勉义务,有权决定是否将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的信

息供股东查阅。

另一方面,股东查阅股东名册、董事会记录、董事通信等内容可能涉及当事人个人信息和隐

私保护问题。公司向股东提供股东名册是否侵害股东隐私,是否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以下简称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原则和规则,需要结合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分析。股东名册记载的信息有自然人股东的姓名和住址信息,

股东名册上的信息构成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的基础以当事人是否具有

合理隐私期待为基本判断要件,也就是该信息为私密或者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信息。股东在成立公

司的时候就已经将股东姓名和住址提供给公司,且 《公司法》规定股东名册是查阅权的客体,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是法定登记和公示事项。此时股东对其姓名、住址以及出资额等事项自然在其

授权使用的范围内没有隐私期待,公司提供股东名册自然不构成对股东隐私权的侵害。

公司向股东提供股东名册查阅是 《公司法》的明确规定,作为非国家机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具有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需这一合法性处

理基础。公司自然可以将股东名册提供给股东,而无需经过股东同意。股东作为查阅权行使的主

体,其在查阅后,很可能构成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第6
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

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股东获取股东名册上的个人信息虽然没有侵害其他股东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

利,但是也应当遵守诚信原则,并且不能超越查阅目的使用。如果股东行使查阅权的目的是为确

保或行使股东权利或者对公司业务进行监督等,股东获得股东名册应当在查阅权的目的范围内使

用,不能超越目的使用,如提供给第三人谋利等。

三、查阅权的落实路径

(一)查阅强度之差异———基于公司类型的二分法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股东难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发现股权价值,股权转让难度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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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 〔日〕近藤光男:《最新日本公司法》(第7版),梁爽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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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使查阅权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评估其价值就非常必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少、人合性

强,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股东和管理层关系非常紧密,股东查阅权行使比较灵活,公司也能够

根据股东请求提供有用信息,对公司经营造成的干扰较小。有限责任公司中,对于不参与经营的

股东,由于有限责任公司除了提供财务报表外,无需披露更多信息,股东主动行使查阅权是其主

要的获取信息渠道,可进而发现并监督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时,无论

是从发挥查阅权的自益权功能还是共益权功能出发,都应为股东设置较为宽松的查阅条件和较为

宽泛的查阅客体。例如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法”第48条、第109条、第115条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不执行业务股东可以行使监察权及监督权,可以随时查阅财产文件、账簿及表册,股东查阅

的条件宽松,查阅范围广泛。《公司法》(2023年修订)规定,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经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可以不设监事。规模较小的公司不设监事后,需要解决此种情形下由谁来履行监督职责

的问题。规模较小的公司,公司治理相对简单,设置股东监督的义务,可以起到公司治理的制衡作

用。此时,负有监督职责的股东的监督权应当等同于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的公司中监事会或者监事的

职权。股东通过行使查阅权能够获取的信息就应当和监事能获取到的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相同。

按照 《公司法》(2023年修订)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为股权转让受限的和不受限的

公司,也就是公开公司和封闭公司。对于股权转让受限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由于股东转让股份

的权利受到限制,其通过行使查阅权评估自身股价信息或者在受到控股股东欺压的情况下行使异

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对其退出公司尤为重要。该类公司的查阅权应当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一

样,不应采用少数股东权而应采用单独股东权。〔13〕对于股权转让不受限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

股东可以自由退出公司,存在可以公开或者在一定场所交易的市场。而且此类公司所有权、经营

权可能是分离的,确保董事经营权就会成为限制查阅权的一个考虑因素。查阅权本质上应定位为

单独股东权,《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和美国 《示范公司法》对于行使查阅权的股东资格没有限

制。但是,考虑到公开公司股东众多,小股东在公司利益较小,小股东可能会提出或者被唆使提

出频繁细碎干扰公司经营的查阅权,此时基于股东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的考虑,对其持股期限和

资格作出限制也符合利益平衡原理。例如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法”第210条第1项、第2项规

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需要出具利害关系证明文件,在指定范围内随时请求查阅或抄录章程、

历届股东会议事录、财务报表、股东名簿及公司债存根簿等簿册文件,行使要件较为严格,查阅

范围较窄,不包括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日本、韩国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的主体限定为持

股3%以上的股东。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上市公司,按照 《证券法》(2019年修订)的规定要披露重大信息,

这些信息也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是否因为上市公司存在公开信息披露制度就限制上市公司

股东查阅权? 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主要是作为监管手段来看待和运用

的。〔14〕公众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仅是面向股东,还面向广大潜在投资者。上市公司公开

信息是监管视角下对一般投资者普遍保护的要求,股东既可以通过公司公开信息判断自己股票价

·72·

〔13〕
〔14〕

参见吴高臣:《股东查阅权研究》,载 《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
参见蓝寿荣:《上市公司股东知情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4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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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可以从中发现违法行为。但是股东要提起代表诉讼,监督违法行为,需要通过行使查阅权获

得更多财务信息后才能够在诉讼时提供证据。因此,不宜再限制上市公司股东查阅权。但是,因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公平性的要求,如果股东查阅的信息可能构成重大信息,查阅应当有所限制。

从比较法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没有专门针对上市公司股东查阅权作出限制性规定。

仅美国个别州对这一问题作了限制,如 《北卡罗来纳州公司法》规定,当信息公开会对公司业务开

展产生不利影响,或者可能构成重大非公开信息时,上市公司的股东无权检查或复制公司的账簿记

录,也无权查阅、复制公司善意作出行为的相关信息。〔15〕股东行使查阅权可能会涉及对公司重大

未披露信息的查阅,《证券法》第83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

披露,不得提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非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依法需要披露但尚未披露的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前获知

的前述信息,在依法披露前应当保密。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应当披露的信

息,确保投资者公平获取信息,但是如果股东因为行使查阅权可能获取相关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

息,应当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披露。如果股东查阅的信息构成内幕信息,则股东必需遵守 《证券

法》第53条的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

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因此,《公司法》(2023
年修订)增加规定,上市公司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的,应当遵守 《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

(二)查阅客体二分法———一般信息与敏感信息

1.查阅客体敏感性与举证责任

从查阅客体来看,获取不同的信息对公司、股东利益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股东名册记载的

事项一般包括股东姓名、住址、持股数量及取得日期,没有与公司直接相关的信息。即便是竞争

对手股东获取股东名册对公司的影响也并不大。但是,会计凭证可能包含收据、合同等文件,不

但范围广泛,且包含对公司非常重要的财务信息。查阅会计凭证后泄露或者将其用于竞争业务,

很可能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根据信息对公司经营情况影响

和信息泄露后的影响不同,将查阅客体分为一般信息和敏感信息,设置不同的查阅条件要求。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以二分法区分股东名册、股份交易明细与其他记录而采取差异化规范。

《示范公司法》赋予股东查阅公司基本一般信息时绝对的权利,就敏感信息的查阅,要求股东尽

到一定的举证责任。如 《示范公司法》第16.01条 (e)规定,公司的基本信息包括公司章程,

办事细则,董事会决议发行且流通在外的一种或多种类股份的相对权利、特别待遇及限制,过去

三年股东会会议记录以及股东非以会议方式所采取的所有行动记录,过去三年所有股东间的书面

沟通记录,包括财务报表、记载现任董事与高管姓名和营业所在地的名册、公司最近的年报。第

16.02条 (b)将敏感信息分成三种: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录、不在第16.02
条 (a)查阅范围内的股东会会议记录以及股东非以会议方式所采取的所有行动记录;公司会计

记录;股东记录,包括记载股东持股数量或价值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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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eeN.C.Gen.Stat.Ann.§55 1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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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信息区别最大的意义就是对股东查阅目的的举证责任不同。举证责任分配差异主要原因

是股东名册的查阅、复制对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负面影响低,而账簿与其他记录较为敏感,查阅

则存在潜在风险。〔16〕查阅股东名册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破坏,或者导致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因

此,应赋予股东较绝对的查阅权而要求公司举证证明股东权利行使的不正当。根据 《示范公司

法》和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的规定,对于一般信息,只要该股东按照法律所要求的形式或者

方式提出请求,则公司应证明该股东行使查阅权有不正当目的,否则应当直接提供股东查阅;股

东查阅敏感信息的,负有证明其查阅具有正当目的的责任。《示范公司法》第16.02条 (c)要求

查阅敏感信息必须符合以下条件:股东的请求善意且有正当目的,股东必须以合理的特殊性

(reasonableparticularity)描述其目的以及其拟查阅的记录,以及该记录与股东查阅目的具备直

接关联性 (directlyconnection)。

2.查阅客体的范围

就查阅的敏感信息来看,虽然 《示范公司法》和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都使用了 “book

andrecord”,法院认为,根据 《示范公司法》起草者的意图,账簿和记录,不限于其字面的含

义,而应被理解为包括普通法下股东享有查阅权的所有记录、合同、文件和通信。〔17〕公司的账

簿和记录至少包括:公司会计记录;所有股东、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委员会记录,经股东或者董

事会书面同意采取的行动记录;库存清单;股票转让记录,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沟通和备案信

息,公司注册证书;公司章程;税务信息,公司与股东的书面通信;创建一种或者多种股票类别

的决议副本,也可能包括与指控的不正当交易有关的文件。〔18〕只要是为了实现查阅目的所必需,

都属于可以查阅的范围。〔19〕英国、我国香港地区、日本及德国还具体列举了股东可以查阅的特

定合同,如公司收购股份合同、公司合并和分立合同等。〔20〕

在查阅客体中,股东能否对其子公司文件进行查阅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目前从成文法来

看,只有少数成文法对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文件作了明确规定,如美国特拉华州、俄克拉何马

州、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和日本公司法。传统公司法理论之所以不承认股东的知情权穿越,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知情权穿越突破了公司的人格独立,使一家公司的股东将其知情权扩张至另外一家

公司。〔21〕但是,当母子股东关系紧密,尤其是当公司是子公司的唯一股东时,母公司控股股东

利用子公司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就能因为母公司股东不能主张查阅权而难以发现。在美国成

文公司法规定股东知情权穿越制度之前,“同一主体”(alterego)理论强调,若控制公司和从属

公司之间除法律人格上的不同外,在人员、财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则在特定情形下有必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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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SeeAbbeM.Stensland,ProtectingtheKeystotheMagicKingdom:ShareholdersRightsofInspectionandDisclosurein
LightofDisney,30JournalofCorporationLaw875,881 882(2005).

SeeMeyerv.FoodIndus.,Inc.,538P.2d353,356 (Or.1975);BankofHeflinv.Miles,318So.2d697,701
(Ala.1975).

SeeEverettv.HollywoodPark,Inc.,No.14556,1996Del.Ch.LEXIS2,19 20;Holdgreiwev.NostalgiaNetwork,
Inc.,No.12914,1993Del.Ch.LEXIS71,20 21(Del.Ch.Apr.29,1993).

SeeEspinozav.Hewlett-PackardCo.,32A.3d365,372(Del.2011).
参见 《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702条,香港地区 《公司条例》第245条,《日本公司法》第775条,《德国股份法》

第179a条。
参见王建文:《论我国股东知情权穿越的制度构造》,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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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公司和从属公司视为同一主体,控制公司股东可以向从属公司行使知情权。“支配控制”理

论以实际控制作为股东对从属公司行使知情权穿越的前提,即如果一家公司控制另外一家公司达

到能够忽视该公司独立地位的程度,就可以实施股东的知情权穿越。从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

的规定来看,股东知情权穿越制度的建构采纳了支配控制理论。〔22〕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220条 (b)规定,公司股东可以基于正当目的就从属公司实际控制和占有或者可能经由控制力

而取得的账簿记录进行查阅,但应符合以下条件:股东请求查阅从属公司的账簿记录不会造成控

制公司或者从属公司与任何和控制公司不具有关系企业关系的人两者间的违约行为,从属公司依

据其所适用的法律无权拒绝控制公司股东请求查阅其账簿记录。

在企业集团中,控制公司或者控制公司内部人可能利用控股的下属公司从事关联交易或者掏

空从属公司,如果控股公司股东不能查阅从属公司的信息,此时该种违法行为就借由多层次法律

主体规避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致使少数股东权利保护立法目的落空。从属公司的运营对于控制公

司有重大影响时,控制公司股东可通过查阅从属公司的会计账簿及资料,监督其经营状况,间接

维护控制公司及其股东的权益。修订草案增加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允许股东为全资子公司利益

提起代表诉讼。而查阅权对于双重代表诉讼中的举证至关重要,为确保双重代表诉讼实施的效

果,应当允许股东对全资子公司信息行使查阅权。因此,《公司法》(2023年修订)增加了股东

可以要求查询、复制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规定。

3.直接查阅和间接查阅

股东除了可以直接查阅有关信息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还规定,股东在特定情形下可

以申请法院选任检查人查阅一些更为敏感的信息。股东的检查人选任请求权是否属于知情权的范

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从检查人将检查的报告提交申请股东来看,检查权似乎是对知情权的补

充。因此,有的学者建议我国应当引入检查人制度,进一步强化股东的知情权。〔23〕从立法规定

来看,检查人制度并非仅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检查,根据德国公司法、日本公司法、我国台湾地

区 “公司法”的规定,检查人制度不仅包括对财务会计、账簿等的检查,还包括对公司设立程

序、股东会召集程序、公司重整、公司清算程序、业务执行等情况的检查。股东请求法院选任检

查人的情形,一般是公司存在不当行为或者有充足事由怀疑有违反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重大事实

时。〔24〕公司应当支付检查人报酬。申请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错误陈述,促使法院选派检查

人的,申请人应承担查阅费用。〔25〕检查报告应当向法院提交,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命令董事召

开股东会,并将检查结果通知股东;检查人在向法院提交报告时,应向股东提交副本。〔26〕因此,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检查人制度本质还是借由股东通过法院间接行使查阅权进而实现对公司经

营行为的监督,检查人本质是公司监督机构的补充。

查阅权与检查人制度的差别在于,股东向公司请求查阅被拒绝后才向法院提起查阅权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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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参见王建文:《论我国股东知情权穿越的制度构造》,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45页。
参见彭真明、方妙:《股东知情权的限制与保障———以股东查阅权为例》,载 《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李建伟、茅

院生:《制度建构:两大法系公司检查人选任制度及其借鉴》,载 《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参见 《德国股份法》第142条第2款。
参见 《德国股份法》第146条。
参见 《日本公司法》第358条、第35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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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而检查人制度中股东可以越过公司直接向法院提起,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要根据股

东请求查阅的范围、目的以及公司是否允许查阅的抗辩,决定检查人检查的范围,其和查

阅权制度在查阅公司相关信息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最大差异是法院可以基于检查人的检查

结果判断是否需要继续检查以及要求董事采取何种措施。在检查人制度中,法院要根据检

查人的检查报告判断公司经营是否存在问题,进而要求董事召开股东会通报股东相关信息,

而通报相关信息是否符合公司的利益,这涉及董事的商业判断,司法不宜过多干预。因此,

如果法律赋予股东直接查阅的客体范围比较宽,就没有必要再引入检查人制度作为查阅权

的补充,无需再采用检查人制度来间接实现查阅权。当然,直接查阅和间接查阅对于公司

经营的干扰程度是有差异的。对于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较为专业的信息,股东如欠

缺专业知识将会影响查阅权的行使效果和效率,对公司经营造成干扰。如果允许股东委托

专业机构进行间接查阅,一方面可以提高查阅的效果和效率,另一方面,专业机构因其保

密义务也会降低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侵害。

我国 《公司法》对于股东可以查阅的信息也采用了二分法。对于基本信息允许股东可以直接

查阅,对于会计账簿则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查阅限制和要求。但是基本信息中的董事会决议和监事

会决议,可能会涉及公司经营事项,其是否应当作为一般信息允许股东无条件查阅需要研究。此

外,在敏感信息中,虽然修订草案在两类公司中都增加了会计凭证,拓宽了可以查阅的范围,但

是其查阅客体还是封闭的类型列举,总体来看,查阅范围还是较为有限。如修订草案没有规定股

东可以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等信息,也没有规定股东是否可以查阅有关银行流

水。而这些信息对于股东行使监督权非常必要,原则上,只要股东符合查阅的法律形式要件要

求,都应当允许查阅。例如,如果股东是为了调查董事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股东就需要了解

关联交易的条件和公司决定程序是由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决议,需要进一步查阅该交易的相关合

同、文件以及决议记录等。

(三)查阅程序的限制———正当目的

1.正当目的与举证

正当目的是股东查阅权行使程序中平衡股东与公司利益的最重要的程序性手段。正当目的作

为平衡各方利益的一个程序性设置,其不仅是股东在行使查阅权时需要明确提出且作必要证明的

要件,也是公司主张股东不能行使查阅权的一个抗辩理由。根据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
条规定,主张查阅权的股东应当提出经宣誓的书面请求,该书面请求应当载明查阅目的。第220
条对正当目的的定义是 “其目的必须与该股东的利益有合理关联”,该规定相当原则,是否具备

正当目的应当结合个案判断。根据美国判例法的总结,正当目的有三项:与其他股东就公司治理

相关事务进行沟通,如股东提案权或者征集投票权;调查公司治理不善问题;为了评估股票的预

期价值而评估公司经营业绩。〔27〕

对于股东名册以外的其他资料,股东需要就目的及所查阅、复制的范围的必要性进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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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SeeGeorgeS.Geis,InformationLitigationinCorporateLaw,71AlabamaLawReview407,42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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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28〕股东不能仅表明其打算与其他股东沟通,他们应当提供更详细的原因,如想向其他股东

发出购买其股票的要约或者争取其他股东支持其提案,也即查阅目的必须具有特定性。在

NorthwestIndustriesv.B.F.GoodrichCo.一案中,法院认为股东 “与其他股东就股东会议相关

事项进行沟通”的目的,这样的陈述不足以让公司判断股东的沟通与目的之间有合理的关联

性。〔29〕基于调查公司经营不善目的的查阅中,对正当目的的陈述必须是基于现在的需求,如仅

陈述其目的为调查公司可能的管理不当或者错误行为,在欠缺更明确证据的前提下,股东将无法

行使其查阅权。股东必须以优势证据证明对于其发现公司可能的错误行为存在一个可信赖的基础

(crediblebasis)。当然,股东并非必须以优势证据证明公司确实从事错误行为,但必须证明并非

仅仅是股东对有关经营事项的意见与董事会不一致。〔30〕在有些案例中,原告提出反驳,股东查

阅权是一种工具性权利,如果股东知道违法行为显然可以直接提起代表诉讼,法院这样的要求将

查阅权架空。原告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法院主要担心股东基于满足好奇心或者干扰公司而提

起查阅权请求,在此问题上,法院基于正当目的证明平衡了股东知情权和公司经营权之间的关

系。如果股东不能提供足够证据来证明其目的正当,法院可能驳回查阅。例如,以调查董事浪费

和管理不善为目的,但是没有可信的证明使法院据此推断发生了浪费或管理不善,且未能证明查

阅不会对公司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以获得可能向其出售股票的股东姓名与其他股东进行沟通为

目的,但未显示出沟通的预期。〔31〕如果股东行使查阅权获得信息的目的仅在对公司提起干扰或

无理的诉讼,则常会被法院拒绝其行使查阅权。〔32〕

特拉华州法院认为,股东行使查阅权可能会有多个目的,股东具有一个不正当的次要目的并

不足以否定其查阅权,只要股东的主要目的是正当的,其次要目的是否具备正当性对于查阅权行

使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公司可以证明股东具备一个不正当的次要目的,为了保护公司的合法权

益,法院可以限制股东可查阅的标的范围。〔33〕

《日本公司法》对查阅股东名册和账簿以及相关文件,不得行使查阅权的不正当目的作了明

确列举:非基于确保其权利或者调查目的;以妨碍公司业务进行、损害股东共同利益为目的;经

营或者从事的事业与该公司的业务具有实质上的竞争关系;将所查阅或者誊抄的会计账簿或者其

他资料通报第三人,并以此获利;过去2年内,有将所查阅或者誊写的会计账簿或者其他资料通

报第三人,并以此获利的行为。〔34〕对于是否允许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的股东查阅相关材料,《特拉

华州普通公司法》不同于 《日本公司法》,其第220条 (b)仅要求行使查阅权的股东在其请求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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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SeeThomas&BettsCorp.v.LevitonMfg.Co.,681A.2d1026,1035(Del.1996).
SeeNorthwestIndustriesv.B.F.GoodrichCo.260A.2d428,428(Del.1969).
SeeHaywoodv.AmBaseCorp.,C.A.No.342,slipop.12(Del.Ch.Aug.22,2005);Seinfieldv.VerizonCommcns,

Inc.,909A.2d117,123(Del.2007).
SeeAllenSparkman,InformationRights—ASurvey,2TheBusiness,Entrepreneurship&TaxLawReview41,115

116(2018).
SeeEdwardP.Welch& AndrewJ.Turezyn,FolkontheDelawareGeneralCorporationLaw,AspenPublishers,

2004,p.557.
SeeBBCAcquisitionv.Durr-FillauerMedical,623A.2d85,88(Del.Ch.1992);SafecardServs.,Inc.v.CreditCard

Serv.Corp.,1984WL8265(Del.Ch.1984).
参见 《日本公司法》第125条第3项,第433条第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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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与提起诉讼时具备公司登记的股东身份,股东是公司的竞争者,或者该股东对公司正在提起诉

讼或者代表诉讼,并不会因此而使该股东丧失查阅权。〔35〕

从我国 《公司法》规定看,查阅会计账簿仅要求股东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目的,也没有要

求对目的进行合理说明或者证明。于是,司法实践中,股东查阅权能否行使主要取决于公司能否

证明请求查阅股东的主观状态不正当,但是对于主观状态的举证非常困难,被告公司很难胜诉。

原告股东通常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这一不具体的理由或者目的来主张查阅权,这就增加了股东滥

用查阅权干扰公司正常经营的风险。〔36〕

2.正当目的与查阅范围

正当目的还是法院在审查时决定查阅范围的一个重要考虑。以公司账簿等信息为例,如股东

以评估股票价格为目的行使查阅权,查阅市场一般规则可以确定股价所需要的财务信息即可。在

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已经能够充分反应股价的时候,除非股东证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还不足

以判断股价才需要查阅相关账簿。对以共益权为目的行使查阅权,股东认为公司财务报告信息不

实需要查阅,则股东至少要指出财务报告的不实之处,并在财务报告不实的范围内就相关账簿或

者会计凭证进行查阅,而不能无限制地查阅所有账簿和凭证。

总之,要求股东书面提供查阅目的以及理由,不仅有助于判断公司是否有义务提供,也比较容

易确定公司提供账簿和凭证等资料的范围。股东查阅账簿和会计凭证的范围,应当根据股东请求的

目的作出不同的认定。查阅目的是与其他股东联系或者评估自身股票价值,查阅权的行使门槛较

低,但是为了股东代表诉讼监督管理层,其行使门槛较高,不能仅仅是无中生有的怀疑,必须是提

供基本信息能够让法官初步判断公司董事是否存在违法的可能。例如股东如果仅以行使股东权利为

由,要求调查公司会计是否违法,则可能就会构成查阅理由不足,目的不够明确特定。当然也不可

能要求股东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董事等存在违法行为。如果严格要求提供董事违法行为的举证,则

查阅权会被这一要求架空。对于查阅范围而言,是否要求股东也有举证责任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由于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信息比较复杂,如果严格要求股东举证其查阅的范围,对于股东

可能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不要求股东对查阅范围进行举证,则公司可能选择性提供查阅的资料,也

会影响股东查阅权的效果。而对于查阅权目的是与其他股东沟通和监督董事会,则查阅权的范围都

是基于公司过去经营管理中产生的信息,而非将来的预测信息,〔37〕因而显然也不能包括董事会对

于未来规划或者战略的讨论。而查阅权行使的目的是评估自身的股票价格,可能仅有过去的信息

恐怕难以准确判断股价信息,而此时是否允许查阅公司未来的战略和潜在的交易将是争议点。

3.正当目的与诉讼费用分配

正当目的对于合理分配诉讼费用也有重要意义。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等资料,可能需要委托专

业机构进行,此时还涉及查阅费用的分担问题。如果股东提起查阅权的目的是对管理层的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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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SeeEdwardP.Welch& AndrewJ.Turezyn,FolkontheDelawareGeneralCorporationLaw,AspenPublishers,
2004,pp.556 557.

参见牛彬彬:《我国股东查阅权诉讼制度的完善———以 “正当目的”为视角》,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

6期。
SeeInreB&FTowing&SalvageCo.,551A.2d45,51(Del.1988);HelmsmanMgmt.Servs.,Inc.,v.A&S

Consultants,Inc.,525A.2d160,161 63(Del.Ch.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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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调查或者提起代表诉讼,此时股东行使查阅权是为了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查阅费用由

公司支付比较妥当。如果股东行使查阅权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则应当由股东自行承担。股

东查阅有多重目的时,应根据主要目的的性质判断是由公司还是股东承担费用。如 《示范公司

法》第16.04条 (c)规定,法院命令公司允许股东行使查阅权时,法院应当同时判令公司支付

股东因取得法院命令而产生的费用,除非公司可以证明其拒绝股东行使查阅权是善意的,其就股

东查阅公司记录的要求有合理的怀疑基础。
(四)查阅权后端———公司拒绝查阅的责任与查阅权行使的限制

1.公司拒绝股东行使查阅权

对于公司拒绝股东行使查阅权的,多数国家都规定了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命令公司提供。〔38〕

基于信息对公司的影响不同,一些国家规定了不同的程序。例如 《示范公司法》和 《特拉华州普

通公司法》规定股东查阅或者复制基本资料被拒绝时,或者对股东查阅的请求在五个营业日内未

做任何回复时,法院可以根据请求权人的申请,以简易程序命令 (summaryorder)公司提供股

东所要求查阅或者复制的记录。对于此类查阅权,股东享有绝对权利,法院一般只审查请求权人

是否为股东。〔39〕股东查阅公司敏感资料被拒绝时,如果股东遵守了说明目的且其目的与股东权

利合理相关,公司未在合理期间内允许股东查阅或者复制资料,法院可以根据股东的申请,命令

公司提供股东所要求查阅或者复制的记录。《示范公司法》第16.04条 (b)特别要求法院必须以

加速的程序处理。

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公司法还对拒绝股东行使查阅权的公司负责人规定了多种形式的法律

责任。英国、我国香港地区及新加坡对拒绝提供股东信息的公司负责人,处以刑罚;英国公司法

及新加坡公司法还对持续不提供的公司负责人,处以按日连续罚款或者逾期未遵守义务的罚款

(defaultpenalty)。阿拉斯加州公司法规定,拒绝善意查阅股东或者其代理人查阅会计账簿和记

录以及其他会议记录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股东支付其股权价值10%或者5000美元中的

较高者,此外股东还可以要求其他损害赔偿。〔40〕内华达州则规定,拒绝查阅的高级管理人员需

要向州政府按每天100美元支付罚款,并对股东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41〕

2.对股东查阅信息的使用限制

为平衡股东权利与公司利益,避免股东滥用其查阅的信息损害公司利益,《示范公司法》赋

予法院裁量权,第16.04条 (d)规定,法院命令股东行使查阅权的同时,可以就请求股东所查

阅的资料,附加使用与披露的合理限制。马萨诸塞州规定,公司可以对股东查阅获得的记录的使

用和披露作出合理限制。〔42〕特拉华州法院认为,公司在收到股东请求后,应判断股东请求提供

信息的目的是否适当,作出是否提供信息的决定。即使股东请求目的适当,董事仍可以基于公司

内部经营管理情况的考虑,就股东对于公司信息的查阅、复制附加条件与限制。董事作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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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参见美国 《示范公司法》第16.04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c)条,《日本公司法》第125条、第394条、
第434条及第443条,我国香港地区 《公司条例》第219条、第654条、第657条。

参见美国 《示范公司法》第16.04条 (a),《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 (c)、第16.04条 (b)。
SeeAlaskaStat.§10.06.430(c)(1989).
SeeNev.Rev.Stat.§78.257(4).
SeeMass.Gen.Lawsch.156D,§16.03(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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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业判断,除非董事有诈欺、利益冲突或其他不当行为等情形,法院将尊重董事的决定,原

则上不会对董事作出的限制进行司法审查。〔43〕但是,董事的限制不得妨碍股东查阅目的的实现,

如果股东查阅的目的是了解所持股份价值,则不得在未与股东达成限制协议的情况下,将禁止股

东处分其股份作为查阅、复制的条件。〔44〕在股东查阅股东名册不损害公司竞争力的情况下,查

阅、复制的股东可以将股东名册信息与他人共享。〔45〕许多法院支持私下协商的保密协议或者对

披露敏感信息施加司法保密条件。〔46〕法院可能要求股东与公司签署保密协议,同意不披露从对

竞争对手的检查中获得的某些信息。〔47〕另一个常见的限制是法院限制查阅文件的方式,例如要

求现场查阅,以防止信息传播。〔48〕明尼苏达州还规定了保护令:法院可以根据公司的申请发布

保护令,允许公司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不提供部分董事会会议记录,以防止过早披露可能导致对

公司的竞争损害,但该期间不得超过12个月,保护令可以申请延期,但总计不得超过36个月。

如果法院未根据公司要求发布保护令,公司应向股东支付合理的费用,包括律师费。〔49〕此外,

还有的公司法对滥用查阅信息的股东规定了处罚责任,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对出售或者散布其查阅

获得的信息的股东处以5000美元的民事罚款。〔50〕 《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57条第4款规

定:“股东及其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查阅、复制有关材料,应当遵守有

关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因此,如果股东

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查询、复制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信息,公司可以要求股东及中

介机构签订相关协议,对查询、复制后的约束措施作出约定,并明确违反协议后的责任。法院在

作出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的判决后,也可以要求股东签订相关协议,并对特定相关材料采取

现场查阅的方式进行查阅。

四、结 论

1.查阅权与公司类型关系的优化。《公司法》(2023年修订)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

公司二分法,赋予股东差异化的查阅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行使更加灵活、便利,适应其

所有者和管理者高度重合的需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于会计账簿等的查阅定位为少数股东权。

2.将正当目的作为股东查阅范围的程序性限制。为平衡公司权益的保护,避免正当目的主

观化可能产生的查阅权滥用,正当目的不能仅仅作为股东的一个说明义务,而应当要求股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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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ercantileTradingCo.v.RosenbaumGrainCorp.,154A.457,461(Del.Ch.1931).
SeeTheRavenswoodInvestmentCompany,L.P.v.Winmill&Co.Incorporated,2014WL2445776,4(Del.Ch.May

30,2014).
SeeThorpev.Cerbco,Inc.,1993WL443406,8(Del.Ch.1993).
SeeAbrogatedbyTigerv.BoastApparel,Inc.,No.232019,2019WL3683525(Del.Aug.7,2019);PershingSquare,

L.P.v.CeridianCorp.,923A.2d810,820 24(Del.Ch.2007).
SeeJohnathanD.Horton&Essay,OklahomaShareholderandDirectorInspectionRights:UsefulDiscoveryTools?,

56OklahomaLawReview105,118(2003).
SeeSchwartzmanv.SchwartzmanPackingCo.,659P.2d888,890(N.M.1983).
SeeMinn.Stat.§302A.461,subd.4a.
SeeFla.Stat.§607.1602(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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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目的正当性以及查阅标的与查阅目的间的合理关联性。

3.公司拒绝查阅的责任和对股东查阅信息的限制使用。实践中我国部分有限责任公司不按

照规定设置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时,公司无法提供,即便是股东胜诉,也很难查阅到有用的

信息。此时,需要强化董监高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对于不设置账簿和不提供查阅的董监高设置

行政处罚责任,有利于督促其落实股东查阅权。此外,为保护公司信息不被股东滥用,可以增加

规定,公司在提供信息的同时可以要求查阅股东对其查阅的信息进行保密,或者限制其在不违反

查阅目的的情形下使用。

Abstract:Theshareholdersrighttoaccessisrootedintheprotectionofshareholderproperty
rightsandthefiduciaryrelationshipbetweenshareholdersandthecompanysmanagement.The

righttoaccesscanmakeshareholdersbetterexercisetheirrights,supervisethecompanys

management.Therighttoaccessisnotonlyself-beneficialbutalsoco-beneficialright.Theright

toaccessneedstobalancetherelationshipbetweenshareholdersrighttoknowandthecompanys

managementrights.Thedraftamendmentstothecompanylawfurtherstrengthenstheprotectionof

shareholdersrights,allowingshareholdersoflimitedliabilitycompaniestoinspectaccounting
documents,andaddingprovisionsontherightofshareholdersoflimitedliabilitycompaniesto

accesstoaccountingdocuments.Thereviseddraftshall,onthebasisofbalancingtherelationship
ofinterests,setdifferentburdensofproofandmethodsofinspectionaccordingtothesensitivity
oftheobjectofinspection.Legitimatepurposeisusedasaproceduralrestrictiontobalancethe

interestsofshareholdersandthecompany,andthescopeofaccessisclearlylimitedtothescope

necessarytoachievethepurposeofaccess.Thereviseddraftshallfurtherexpandthescopeof

accessobjectsforshareholdersoflimitedliabilitycompanies,andtaketherighttoaccessasan

importantmeansforshareholderstoexercisetheirsupervisoryrights.

KeyWords:rightofaccess,balanceofinterests,accesstothesubjectmatter,legitimate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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